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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老花镜 免费申领！
我们身边好多中老年人佩戴普通老花镜时间稍长，眼睛会发涩发胀、畏光、流

泪、眼疲劳等。眼科专家建议中老年朋友为了眼睛的健康，一定要选择佩戴适合
自己的老花镜。

智能老花镜 安全放心佩戴
第一：选用的镜片，不易摔碎，不易划破，不易压烂。
第二：采用抗冲击性能复合材料，镜架的韧度强，双菲镜片，更平、更轻薄、更安全。
原装正品智能老花镜 不花一分钱
即日起至9月10日，只要符合条件的中老年人，每天8:00至18:00，凡年满

60岁的老人，每天前200名打进热线可免费申领一副智能老花镜。特别提示：本
次免费提供的智能老花镜，不需要花一分钱，一个电话马上送到家。

申领电话：400-919-8822 免费领 每天仅限200名

老花镜只需一副智能多焦镜 看报看手机看电脑都很方便

近年来，我市不断加大防范非法集
资宣传力度，市民防范非法金融活动的
意识明显增强。《南通市非法集资举报奖
励暂行办法》实施后，市民参与度、积极
性也明显提高，为防范处置非法集资打
下坚实基础。24日，市处非办对今年第
三批符合条件的3条举报线索进行集中
发放奖励。

据统计，今年以来，市处非办累计收到
各类非法金融活动线索37条，其中已查证
涉嫌非法集资的线索5条；结合去年线索
核查结果，今年共为14条举报线索发放奖
励10400元，在全省名列前茅。

年化利率高达8.8%？
线索举报及时止损

8月初，市处非办接到市民胡先生举
报称，其所居住小区的物业公司工作人员，
经常在物业微信群里或者以口口相传等方
式，向小区业主推介金融理财产品，并宣传

“年化利率4.5%~8.8%不等，投资期限57
天~339天不等，大部分投资产品30万元
起投，小额投资产品门槛低至10万元”等
内容。

“我以前听过防非宣讲员在社区宣讲
时讲过非法集资的特征，感觉这款金融理
财产品可能涉嫌非法集资。”胡先生在举报
时表示。接到举报线索后，经初步核实，其
举报的金融产品属于省外金交所债权转让
产品，通过互联网平台进行委托销售和电
子签约，涉及我市投资者30余人次、金额
2000多万元。

市处非办牵头市住建局、市公安局、市
市监局、人行南通中支及银保监南通分局
集中约谈了该互联网平台，并责令该平台
限期整改。随后，该平台以置换的名义陆
续回购违规销售的金融理财产品1000多
万元，目前案件还在进一步处置中。

投资原始股有分红？
金融网格精准劝阻

今年4月下旬，市民许老先生来到中

国银行如东支行，要求从本人账户中转帐10
万元至“广东南台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该行大堂经理徐先生在沟通过程中发现，许
先生对其汇款具体用途、对方账户等含糊其
词，立即产生了警惕。

经深入交流后得知，许先生汇款账户与
账号均通过手机上名为“四海有殳友会”的
微信群以及“南台国际”直播平台中获取。
许先生称，网络平台上的“老师”引导其进行
原始股投资，相关资金由“广东南台国际控
股有限公司”授权总代理募集，要求每个投
资者汇款至少10万元，并声称每年均有分
红回报。

身为金融网格员的徐经理立即判断：“这
涉嫌非法集资！”及时阻止其汇款挽回经济损
失。

防非人人有责
共同筑牢防护墙

近年来，通过市处非办牵头组织的各类强
有力的防非宣传活动，全民金融风险防范意识
明显增强，不少市民的投资理财观念也发生了
转变，不仅能够分辨一些基础的金融违法行
为，还能做到“敢举报、能举报、愿举报”。

据统计，自《南通市非法集资举报奖励暂
行办法》实施后，全市已累计收到群众举报各
类非法集资线索400多条，打击处置涉嫌非
法集资机构（活动）40多个。举报奖励制度
的实施推进，也为全民积极参与注入了活力，
当然，据市处非办工作人员称，在400多条非
法集资线索中，也有许多群众主动放弃了申
领举报奖励，纯粹只为了给其他可能上当受
骗的群众提示风险。

“防范非法集资人人有责，我们感谢每一
名非法集资线索的提供者，因为有你们的支
持与关心，才能逐渐形成群防群治的强大合
力，共同筑牢非法集资防护墙。”市处非办主
任张乃华呼吁，希望在政府部门加大打击处
置力度的同时，群众要提高金融风险意识，积
极举报身边非法集资线索，共同维护全市金
融秩序持续稳定向好。

本报记者张水兰 本报通讯员孙超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需要您的参与
我市今年发放非法集资线索举报奖励已破万元

晚报讯 一只在路边不能飞翔的红
隼，被路人发现及时报警。接警后，崇川公
安分局永兴派出所迅速出手，通过12345
政府热线联系专业机构救护。昨天下午，
记者了解到，国家保护动物红隼目前暂栖
在南通森林野生动物园，接受观察治疗。

22日深夜，家住崇川区永兴家园的一
居民，无意中发现路边有一只鸟儿一动不
动。为防意外，他立即拨打110向警方报
警，并用一只纸箱将其暂寄于附近的饭店
内，随后因事离开。

“我们赶到现场时，看到报警人放置于
纸箱内的鸟儿精神状态确实不佳，无法飞
翔，也不动弹。当时，我们无法辨识这是什
么鸟，也不能判断它到底受了什么伤。为
防意外，将鸟儿连同纸盒一起带回派出所，
还为它提供了鲜肉块和牛奶，并向市公安
110指挥中心汇报。”昨天下午，永兴派出
所副所长杨伟向记者介绍，第二天，警方通
过12345政府热线，在南通市自然资源和
规划局帮助下，由接到通知赶来的南通市
森林野生动物园专业人员对鸟儿予以救
助。专业人员现场初步检查后，确认此鸟
系国家二级保护动物红隼，当时，红隼的精
神状态还可以，他们表示回去再做检查。

我市动植物专家居卫东介绍，红隼是
国家二级保护动物，主要生活在山野林区，
属于小型猛禽，体型不大，处于食物链顶
端，捕食其他小鸟；红隼在南通地区总量不
多，在野外偶尔能看到，对环境适应性较
强，必须要加以保护。

昨天下午，记者赶到南通森林野生动
物园进一步了解红隼接受救护的情况，通
过多方证实，目前被救助的红隼仍在该园
接受观察治疗。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有关工作人员特

别提醒：在实际救援工作中，他们发现一些野
生保护动物可能仅仅是处于休息或觅食状
态，市民不要贸然捕捉。热心是好事，但不能
过头。因为有时候即便一些野生动物受伤，
它们也具有一个较强的自愈过程，无须人类
过多的干预。以鸟类为例，经常出现当救护
人员赶到现场时，鸟儿已经自己逃生飞离
的情况。 记者周朝晖 实习生苏醒 孙侃

路人捡获国保动物红隼紧急求助
警方赶到及时救援，它已暂栖森林野生动物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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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报讯“你欠的可是工人的工资，三番
五次让你还钱却置若罔闻，今天对你处罚，是
给你一个教训，也是维护法律的权威。”“法
官，我知道错了，如果再遇到案件，我肯定及
时履行！”24日，崇川法院对有能力履行却长
期拖延履行的被执行人胡某处以1万元罚款。

2008年，胡某承接了原港闸区秦灶街道
某道路工程，并聘请张某施工。工程完工交
付后，胡某结欠张某工资7万元，答应分三期
给付，剩余1.1万元一直拖着不付。无奈之
下，张某到法院起诉。

在诉讼过程中，胡某与张某达成了调解
协议，胡某承诺今年5月31日前一次性还
清。时间到了，见胡某还是没给钱，张某就向
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本案立案执行后，法院第一时间对被执

行人的财产进行了调查，发现胡某有工作单位，
每月工资9000余元。但当承办法官电话联系
胡某时，胡某又玩起了“拖延战术”，承诺7月底
之前还清，结果到期后还是没有给付。8月24
日，胡某被传唤至法院，这次面对他的却是一张
万元“罚单”。法院认为，胡某月工资收入9000
余元，却一直拖欠申请人张某的劳务费，在接到
法院执行通知书后，既不履行义务，也不申报财
产，遂作出上述决定。

看着眼前的罚款决定书，胡某后悔不迭，立
刻缴清了执行款和罚款，并写了书面检查。

法官提醒：裁判文书非儿戏，强制执行零侥
幸。面对法院强制执行，确有履行能力，却拖延
执行，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情节严重的涉
嫌触犯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

通讯员花袭衣 袁里 记者王玮丽

为1.1万元欠款玩“拖延战术”
法院：加罚1万

晚报讯 23日下午，当事人田某龙来到
崇川区任港街道综合行政执法局办公室，就
其粘贴小广告行为接受调查。等待他的不仅
有500元罚款，由他张贴的110多张小广告,
也要他自己一并清理干净。

22日，田某龙来到江景国际住宅小区某
幢，自上而下逐层在楼道粘贴小广告。该楼
共29层，每层粘贴4~5张，仅这一幢楼田某龙

便粘贴了110余张小广告。他的反常举动被小
区业主发现后，立刻告知物业公司，后由物业举
报至任港派出所。任港街道综合行政执法局在
接到公安机关的案情通报以后，立即派执法队员
前往现场进行调查、固定证据，并在公安部门对
当事人违法行为处理完成以后，依法对田某龙粘
贴小广告行为进行了行政处罚，同时要求其对已
粘贴广告进行清理。记者袁晓婕 通讯员姬海军

贴“牛皮癣”就让他自己清理
另外还要罚款500元

晚报讯 启东的甲某将从银行套取的贷
款拿来借给他人牟取高利，此后将借贷人告
到法院，要求其偿还本息。记者前天从启东
法院了解到，该院依法审结了这起民间借贷
案件，裁定驳回原告起诉，并将甲某涉嫌“套
路贷”的犯罪线索移送公安。

2016年12月，甲某以经营生意为由向
银行贷款150万元，后将其中120万元出借
给乙某。乙某向甲某出具了120万元的借
条，并约定用乙某名下房产证作为抵押。
2019年 2月，乙某再次向甲某出具一份借
条，借款金额为110万元，逾期利息按照同期
银行贷款利率4倍计算。2020年2月，乙某
又向甲某出具一份《还款承诺书》，承诺分期
归还借款110万元，并按月息2分计算利息。

自2016年 10月25日至2020年 8月4

日止，乙某向甲某合计归还158万余元。甲某
诉至法院，请求乙某及其妻子归还借款本金
106万元及利息。此后，甲某变更诉讼请求，要
求乙某及其妻子归还借款65万余元及利息。

启东法院经审理后认为，首先，原告向被告
乙某出借120万元款项来源于银行贷款，且原告
自认利息约定为月息3分，原告的出借行为涉嫌
高利转贷。其次，根据原、被告庭审陈述，借条所
涉房产担保的房产证涉嫌虚假制作，该伪造、变
造证件的行为涉嫌妨碍社会管理秩序；此外，原
告自认约定月息3分，被告抗辩月息3分加银行
贷款利息，该利息均明显超过法律规定。

法院认为，本案借款可能涉嫌“套路贷”及
虚假诉讼或其他犯罪等情形，依法裁定驳回原
告起诉，并将犯罪线索移送公安机关。

通讯员潘小维 记者王玮丽

套取银行贷款去高利转贷
一原告涉嫌套路贷被裁定驳回起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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